北京市医疗保险事务管理中心 

新增医疗保障定点医药机构

评估结果告知书

按照《关于开展XXX年新增医疗保障定点医疗机构工作的通知》(京医保中心发〔XXX〕XXX号)和《关于开展XXX年新增医疗保障定点零售药店工作的通知》(京医保中心发〔XXX〕XXX号)等文件规定，经市区两级医保经办机构评估，XXX家医药机构纳入北京市医疗保障定点医药机构范围。

请上述XXX家医药机构完成医疗保障信息系统软硬件配置及医保专网接入等相关工作，按要求向区医疗保障经办机构提交现场验收申请，验收合格，签订医保服务协议，正式为参保人员提供服务。特此告知。

附件：北京市新增医疗保障定点医药机构名单
                  北京市医疗保险事务管理中心
                            XXX年XX月XX日
